
W o C 10 / 03  
(二 ○ ○ 三 年 五 月 十 三 日 討 論 )  

 

婦 女 事 務 委 員 會  

秘 書 報 告  

 

引 言  

 

 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闡 述 下 列 事 項 ： —  

 

(a )  婦 女 事 務 委 員 會 和 婦 女 事 務 組 因 應 非 典 型 肺 炎

在 香 港 蔓 延 所 採 取 的 措 施 ；  

(b) 亞 太 經 合 組 織 於 二 ○ ○ 三 年 七 月 三 十 日 至 八 月

三 日 在 泰 國 清 邁 舉 行 的 二 ○ ○ 三 年 婦 女 領 導 人

網 絡 會 議 ；  

(c )  就 二 ○ ○ 六 年 中 期 人 口 統 計 的 數 據 主 題 向 政 府

統 計 處 提 交 的 意 見 ； 以 及  

(d) 就 編 製 《 香 港 的 女 性 及 男 性  —  主 要 統 計 數

字 》 ( 二 ○ ○ 三 年 版 ) 向 政 府 統 計 處 提 交 的 意

見 。  

因 應 非 典 型 肺 炎 在 香 港 蔓 延 所 採 取 的 措 施  

 

2 .   鑑 於 非 典 型 肺 炎 在 本 港 持 續 蔓 延 ， 婦 女 事 務

委 員 會 主 席 在 二 ○ ○ 三 年 四 月 十 日 召 開 特 別 會 議 ， 商 討 委

員 會 應 採 取 哪 些 進 一 步 措 施 ， 以 動 員 社 區 婦 女 協 助 預 防 疾

病 蔓 延 。 委 員 同 意 主 席 應 在 委 員 會 的 網 頁 上 發 放 信 息 ， 呼

籲 全 港 婦 女 身 體 力 行 ， 和 推 動 鄰 舍 加 倍 努 力 ， 保 持 家 居 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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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共 地 方 清 潔 ， 並 且 積 極 參 與 社 區 團 體 發 起 的 義 務 活 動 (例

如 清 潔 運 動 )， 或 一 些 關 懷 和 支 援 醫 護 人 員 或 非 典 型 肺 炎 患

者 及 其 家 人 的 活 動 。 此 外 ， 委 員 建 議 編 訂 一 份 清 單 ， 列 出

有 用 的 網 址 ， 包 括 提 供 非 典 型 肺 炎 資 訊 ， 政 府 和 非 政 府 機

構 設 立 的 熱 線 電 話 ， 提 供 網 上 學 習 、 家 課 輔 導 以 及 情 緒 支

援 服 務 等 資 料 的 網 址 ， 並 把 清 單 上 載 委 員 會 的 網 頁 內 。  

 

3 .  有 關 信 息 已 在 二 ○ ○ 三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上 載 婦 女

事 務 委 員 會 網 頁 內 ， 並 於 二 ○ ○ 三 年 四 月 十 六 日 連 同 列 載

有 用 網 址 的 清 單 傳 真 給 全 港 的 婦 女 團 體 和 服 務 機 構 。 婦 女

事 務 組 曾 接 觸 部 分 婦 女 團 體 和 服 務 機 構 ， 他 們 對 上 述 措 施

有 正 面 的 回 應 ， 並 對 婦 女 事 務 委 員 會 所 做 的 工 作 以 及 適 時

提 供 針 對 婦 女 需 要 關 的 資 訊 表 示 讚 賞 。  

 

4 .   二 ○ ○ 三 年 五 月 三 日 ， 婦 女 事 務 組 向 全 港 婦

女 團 體 和 服 務 機 構 發 出 另 一 份 傳 真 文 件 ， 提 供 更 多 關 於 防

止 非 典 型 肺 炎 蔓 延 的 資 訊 ， 並 呼 籲 這 些 團 體 提 醒 成 員 參 閱

婦 女 事 務 委 員 會 早 前 提 供 的 意 見 和 瀏 覽 有 關 網 站 ， 以 接 收

有 關 該 疾 病 和 其 他 社 區 支 援 服 務 的 最 新 消 息 。  

 

二 ○ ○ 三 年 七 月 三 十 日 至 八 月 三 日 在 泰 國 清 邁 舉 行 的 二 ○

○ 三 年 亞 太 經 合 組 織 婦 女 領 導 人 網 絡 會 議  

 

5 .   二 ○ ○ 三 年 亞 太 經 合 組 織 婦 女 領 導 人 網 絡 會

議 將 於 二 ○ ○ 三 年 七 月 三 十 日 至 八 月 三 日 在 泰 國 清 邁 舉

行 。 婦 女 事 務 委 員 會 上 次 會 議 上 請 有 意 出 席 該 會 議 的 委 員

通 知 婦 女 事 務 組 。 至 今 已 有 四 名 委 員 表 示 有 意 出 席 。 婦 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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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務 委 員 會 稍 後 也 會 在 網 頁 上 發 布 有 關 消 息 ， 邀 請 婦 女 團

體 提 名 適 當 人 選 出 席 該 會 議 。  

 

二 ○ ○ 六 年 中 期 人 口 統 計  

 

6 .   在 婦 女 事 務 委 員 會 上 次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曾 考 慮

過 政 府 統 計 處 的 來 函 ； 該 函 邀 請 委 員 會 就 二 ○ ○ 六 年 中 期

人 口 統 計 的 數 據 主 題 發 表 意 見 。 委 員 在 會 後 提 出 不 少 建

議 ， 經 過 整 理 後 ， 委 員 會 已 將 意 見 整 理 並 送 交 政 府 統 計 處

考 慮 。  

 

《 香 港 的 女 性 及 男 性  —  主 要 統 計 數 字 》 (二 ○ ○ 三 年 版 ) 

 

7 .   政 府 統 計 處 正 擬 備 二 ○ ○ 三 年 版 的 《 香 港 的

女 性 及 男 性  —  主 要 統 計 數 字 》 。 這 份 刊 物 勾 劃 香 港 女 性

和 男 性 在 人 口 特 徵 、 家 庭 、 教 育 、 就 業 收 入 、 勞 動 人 口 持

徵 、 社 會 福 利 、 醫 療生 、 治 安 及 參 與 公 共 事 務 等 方 面 的

概 況 。 婦 女 事 務 組 已 應 政 府 統 計 處 的 要 求 ， 根 據 過 往 婦 女

事 務 委 員 會 對 這 份 刊 物 前 幾 版 所 提 出 的 意 見 ， 列 出 各 項 改

善 建 議 ， 交 政 府 統 計 處 參 考 。 該 處 會 在 二 ○ ○ 三 年 七 月 八

日 舉 行 的 婦 女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提 交 報 告 初 稿 ， 供 委 員 考

慮 。 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8 .   請 委 員 ： 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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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 )  閱 悉 婦 女 事 務 委 員 會 和 婦 女 事 務 組 因 應 非 典 型

肺 炎 在 香 港 蔓 延 所 採 取 的 措 施 (第 2 至 4 段 )；  

(b)  閱 悉 亞 太 經 合 組 織 於 二 ○ ○ 三 年 七 月 三 十 日 至

八 月 三 日 在 泰 國 清 邁 舉 行 的 二 ○ ○ 三 年 婦 女 領

導 人 網 絡 會 議 (第 5 段 )；  

(d )  閱 悉 就 二 ○ ○ 六 年 中 期 人 口 統 計 的 數 據 主 題 向

政 府 統 計 處 提 交 的 意 見 (第 6 段 )； 以 及  

(e)  閱 悉 就 編 製 《 香 港 的 女 性 及 男 性  —  主 要 統 計

數 字 》 (二 ○ ○ 三 年 版 )向 政 府 統 計 處 提 交 的 意

見 (第 7 段 )。  

 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 

 

 

婦 女 事 務 組  

二 ○ ○ 三 年 五 月 五 日  


